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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受刑人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聲請人聲請單獨

宣告沒收（113年度執聲字第292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趙崇逸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113

年度金訴字第34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下稱前

案判決），而該案所查扣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5,000

元，僅其中20萬元經前案判決宣告沒收，剩餘10萬5,000元

則未經實體認定，而該10萬5,000元雖非其所犯詐欺案件中

告訴人遭騙取之贓款，惟仍係受刑人自提款車手處收受保

管，於準備轉交上手前遭查獲之洗錢財物，且系爭現金業經

扣案，依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屬絕對義

務沒收之物，爰依刑法第40條第3項規定，聲請單獨宣告沒

收等語。

二、按刑法有關沒收規定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迭經

修正公布，自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之現行刑法，因沒

收已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並非從刑，對於比較法上

所謂非以定罪為基礎之特殊沒收，乃參考德國立法例，擴大

單獨宣告沒收範圍，新增第40條第3項規定，針對特定被告

之訴訟程序（即主體程序）無法進行之情形，直接以應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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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為訴訟標的進行訴訟程序（即真正客體程序），得以毋

庸附隨本案裁判宣告沒收。而依該條項所定「因事實上或法

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之要件，

並揆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明白例示犯罪行為人因死亡、

曾經判決確定、刑法第19條等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

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刑法第19條、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

審判者及免刑判決者等事由，即得單獨宣告沒收，甚至依逃

犯失權法則，因案遭通緝者，法院亦得逕為沒收與否之裁

判，可見沒收新制所增訂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乃針對因追訴

障礙而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而為，以達沒收之實效。

亦即刑法第40條第3項增訂單獨宣告沒收之事由，係在彌補

本案裁判無主刑而未宣告沒收之失，自不包括業經本案裁判

宣告主刑之情形，是以若被告業經主體程序之本案裁判論處

罪刑確定，即非刑法第40條第3項所定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

之情形，而與上述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之要件不合。又刑法第

40條第1項規定「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

告之」，參酌該條項於94年修正之立法理由載稱：「按特別

刑事法律如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或其他可單獨宣告沒收

者，因不限於裁判時併予宣告，爰增訂『除有特別規定者

外』文字，以資區別。」等旨，是該條項關於排除於裁判併

宣告沒收之特別規定，乃指不附隨於本案裁判之單獨宣告沒

收規定，例如刑法第40條第2項、第3項，及刑事訴訟法第25

9條之1已有「得單獨宣告沒收」之明文等規定，此觀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907號裁定意旨自明。是以聲請人固以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修法理由為其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之理由。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等規定，並無「得單獨

宣告沒收」之明文規定，先予敘明。

三、經查，受刑人趙崇逸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

院以前案判決即113年度金訴字第34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年6

月，並確定在案，而前案判決就該案所查扣之現金「30萬5,

000元」部分，已說明「扣案之新臺幣30萬5,000元中，有2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萬元為簡○○自告訴人上開帳戶提領後交付被告趙崇逸之款

項，…，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20萬元之

範圍內，在被告趙崇逸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卷內尚無事

證足認被告2人除前開款項外另有其他犯罪所得，自無庸依

上揭規定（按即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

收。…至其餘扣案物，或非供被告2人犯罪所用、或非屬被

告2人所有，爰均不予宣告沒收。」等語，足見受刑人業經

主體程序之本案裁判論處罪刑確定，即非刑法第40條第3項

所定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且該案查扣案之「30萬5,

000元」部分均已經前案判決為實體之判斷，即認為其中僅2

0萬元屬本案得沒收之物，至為明瞭，本件聲請意旨稱前案

判決並未就剩餘「10萬5,000元」為實體之判斷，尚有誤

會。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何信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鄭涵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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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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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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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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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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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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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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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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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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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受刑人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聲請人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3年度執聲字第292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趙崇逸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4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下稱前案判決），而該案所查扣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5,000元，僅其中20萬元經前案判決宣告沒收，剩餘10萬5,000元則未經實體認定，而該10萬5,000元雖非其所犯詐欺案件中告訴人遭騙取之贓款，惟仍係受刑人自提款車手處收受保管，於準備轉交上手前遭查獲之洗錢財物，且系爭現金業經扣案，依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爰依刑法第40條第3項規定，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等語。
二、按刑法有關沒收規定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迭經修正公布，自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之現行刑法，因沒收已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並非從刑，對於比較法上所謂非以定罪為基礎之特殊沒收，乃參考德國立法例，擴大單獨宣告沒收範圍，新增第40條第3項規定，針對特定被告之訴訟程序（即主體程序）無法進行之情形，直接以應沒收客體為訴訟標的進行訴訟程序（即真正客體程序），得以毋庸附隨本案裁判宣告沒收。而依該條項所定「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之要件，並揆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明白例示犯罪行為人因死亡、曾經判決確定、刑法第19條等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刑法第19條、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者及免刑判決者等事由，即得單獨宣告沒收，甚至依逃犯失權法則，因案遭通緝者，法院亦得逕為沒收與否之裁判，可見沒收新制所增訂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乃針對因追訴障礙而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而為，以達沒收之實效。亦即刑法第40條第3項增訂單獨宣告沒收之事由，係在彌補本案裁判無主刑而未宣告沒收之失，自不包括業經本案裁判宣告主刑之情形，是以若被告業經主體程序之本案裁判論處罪刑確定，即非刑法第40條第3項所定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而與上述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之要件不合。又刑法第40條第1項規定「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參酌該條項於94年修正之立法理由載稱：「按特別刑事法律如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或其他可單獨宣告沒收者，因不限於裁判時併予宣告，爰增訂『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文字，以資區別。」等旨，是該條項關於排除於裁判併宣告沒收之特別規定，乃指不附隨於本案裁判之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例如刑法第40條第2項、第3項，及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已有「得單獨宣告沒收」之明文等規定，此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907號裁定意旨自明。是以聲請人固以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修法理由為其聲請單獨宣告沒收之理由。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等規定，並無「得單獨宣告沒收」之明文規定，先予敘明。
三、經查，受刑人趙崇逸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以前案判決即113年度金訴字第34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年6月，並確定在案，而前案判決就該案所查扣之現金「30萬5,000元」部分，已說明「扣案之新臺幣30萬5,000元中，有20萬元為簡○○自告訴人上開帳戶提領後交付被告趙崇逸之款項，…，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20萬元之範圍內，在被告趙崇逸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卷內尚無事證足認被告2人除前開款項外另有其他犯罪所得，自無庸依上揭規定（按即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物，或非供被告2人犯罪所用、或非屬被告2人所有，爰均不予宣告沒收。」等語，足見受刑人業經主體程序之本案裁判論處罪刑確定，即非刑法第40條第3項所定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且該案查扣案之「30萬5,000元」部分均已經前案判決為實體之判斷，即認為其中僅20萬元屬本案得沒收之物，至為明瞭，本件聲請意旨稱前案判決並未就剩餘「10萬5,000元」為實體之判斷，尚有誤會。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何信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鄭涵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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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人遭騙取之贓款，惟仍係受刑人自提款車手處收受保管
    ，於準備轉交上手前遭查獲之洗錢財物，且系爭現金業經扣
    案，依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屬絕對義務
    沒收之物，爰依刑法第40條第3項規定，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等語。
二、按刑法有關沒收規定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迭經
    修正公布，自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之現行刑法，因沒
    收已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並非從刑，對於比較法上
    所謂非以定罪為基礎之特殊沒收，乃參考德國立法例，擴大
    單獨宣告沒收範圍，新增第40條第3項規定，針對特定被告
    之訴訟程序（即主體程序）無法進行之情形，直接以應沒收
    客體為訴訟標的進行訴訟程序（即真正客體程序），得以毋
    庸附隨本案裁判宣告沒收。而依該條項所定「因事實上或法
    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之要件，
    並揆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明白例示犯罪行為人因死亡、
    曾經判決確定、刑法第19條等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
    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刑法第19條、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
    審判者及免刑判決者等事由，即得單獨宣告沒收，甚至依逃
    犯失權法則，因案遭通緝者，法院亦得逕為沒收與否之裁判
    ，可見沒收新制所增訂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乃針對因追訴障
    礙而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而為，以達沒收之實效。亦
    即刑法第40條第3項增訂單獨宣告沒收之事由，係在彌補本
    案裁判無主刑而未宣告沒收之失，自不包括業經本案裁判宣
    告主刑之情形，是以若被告業經主體程序之本案裁判論處罪
    刑確定，即非刑法第40條第3項所定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
    情形，而與上述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之要件不合。又刑法第40
    條第1項規定「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
    之」，參酌該條項於94年修正之立法理由載稱：「按特別刑
    事法律如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或其他可單獨宣告沒收者，
    因不限於裁判時併予宣告，爰增訂『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文字
    ，以資區別。」等旨，是該條項關於排除於裁判併宣告沒收
    之特別規定，乃指不附隨於本案裁判之單獨宣告沒收規定，
    例如刑法第40條第2項、第3項，及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已
    有「得單獨宣告沒收」之明文等規定，此觀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抗字第1907號裁定意旨自明。是以聲請人固以洗錢防制
    法第25條第1項之修法理由為其聲請單獨宣告沒收之理由。
    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等規定，並無「得單獨宣告沒收
    」之明文規定，先予敘明。
三、經查，受刑人趙崇逸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
    院以前案判決即113年度金訴字第34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年6
    月，並確定在案，而前案判決就該案所查扣之現金「30萬5,
    000元」部分，已說明「扣案之新臺幣30萬5,000元中，有20
    萬元為簡○○自告訴人上開帳戶提領後交付被告趙崇逸之款項
    ，…，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20萬元之範
    圍內，在被告趙崇逸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卷內尚無事證
    足認被告2人除前開款項外另有其他犯罪所得，自無庸依上
    揭規定（按即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至其餘扣案物，或非供被告2人犯罪所用、或非屬被告2人所
    有，爰均不予宣告沒收。」等語，足見受刑人業經主體程序
    之本案裁判論處罪刑確定，即非刑法第40條第3項所定無法
    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且該案查扣案之「30萬5,000元」
    部分均已經前案判決為實體之判斷，即認為其中僅20萬元屬
    本案得沒收之物，至為明瞭，本件聲請意旨稱前案判決並未
    就剩餘「10萬5,000元」為實體之判斷，尚有誤會。從而，
    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何信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鄭涵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單聲沒字第146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趙崇逸






上列受刑人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聲請人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3年度執聲字第292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趙崇逸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4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下稱前案判決），而該案所查扣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5,000元，僅其中20萬元經前案判決宣告沒收，剩餘10萬5,000元則未經實體認定，而該10萬5,000元雖非其所犯詐欺案件中告訴人遭騙取之贓款，惟仍係受刑人自提款車手處收受保管，於準備轉交上手前遭查獲之洗錢財物，且系爭現金業經扣案，依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爰依刑法第40條第3項規定，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等語。
二、按刑法有關沒收規定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迭經修正公布，自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之現行刑法，因沒收已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並非從刑，對於比較法上所謂非以定罪為基礎之特殊沒收，乃參考德國立法例，擴大單獨宣告沒收範圍，新增第40條第3項規定，針對特定被告之訴訟程序（即主體程序）無法進行之情形，直接以應沒收客體為訴訟標的進行訴訟程序（即真正客體程序），得以毋庸附隨本案裁判宣告沒收。而依該條項所定「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之要件，並揆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明白例示犯罪行為人因死亡、曾經判決確定、刑法第19條等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刑法第19條、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者及免刑判決者等事由，即得單獨宣告沒收，甚至依逃犯失權法則，因案遭通緝者，法院亦得逕為沒收與否之裁判，可見沒收新制所增訂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乃針對因追訴障礙而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而為，以達沒收之實效。亦即刑法第40條第3項增訂單獨宣告沒收之事由，係在彌補本案裁判無主刑而未宣告沒收之失，自不包括業經本案裁判宣告主刑之情形，是以若被告業經主體程序之本案裁判論處罪刑確定，即非刑法第40條第3項所定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而與上述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之要件不合。又刑法第40條第1項規定「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參酌該條項於94年修正之立法理由載稱：「按特別刑事法律如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或其他可單獨宣告沒收者，因不限於裁判時併予宣告，爰增訂『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文字，以資區別。」等旨，是該條項關於排除於裁判併宣告沒收之特別規定，乃指不附隨於本案裁判之單獨宣告沒收規定，例如刑法第40條第2項、第3項，及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已有「得單獨宣告沒收」之明文等規定，此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907號裁定意旨自明。是以聲請人固以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修法理由為其聲請單獨宣告沒收之理由。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等規定，並無「得單獨宣告沒收」之明文規定，先予敘明。
三、經查，受刑人趙崇逸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以前案判決即113年度金訴字第34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年6月，並確定在案，而前案判決就該案所查扣之現金「30萬5,000元」部分，已說明「扣案之新臺幣30萬5,000元中，有20萬元為簡○○自告訴人上開帳戶提領後交付被告趙崇逸之款項，…，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20萬元之範圍內，在被告趙崇逸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卷內尚無事證足認被告2人除前開款項外另有其他犯罪所得，自無庸依上揭規定（按即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物，或非供被告2人犯罪所用、或非屬被告2人所有，爰均不予宣告沒收。」等語，足見受刑人業經主體程序之本案裁判論處罪刑確定，即非刑法第40條第3項所定無法追訴或無法定罪之情形，且該案查扣案之「30萬5,000元」部分均已經前案判決為實體之判斷，即認為其中僅20萬元屬本案得沒收之物，至為明瞭，本件聲請意旨稱前案判決並未就剩餘「10萬5,000元」為實體之判斷，尚有誤會。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何信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鄭涵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